
昔
曾
子
得
一
貫
，
以
﹁
忠
恕
﹂
為
修
持
，
忠
者

﹁
盡
己
之
心
﹂﹁
不
二
心
﹂
；
恕
者
﹁
其
德
用
如
中
之
心
﹂

﹁
推
己
及
人
﹂
﹁
如
如
不
動
之
心
﹂
，
即
﹁
致
中
和
﹂

也
。
顏
子
得
一
貫
之
道
以
﹁
克
己
復
禮
﹂
為
仁
之
修

持
，
只
此
一
句
，
體
用
、
顯
微
兼
具
。
︵
註
10
︶

氣
之
隱
，
運
會
升
降
；
氣
之
顯
，
世
道
變
遷
。
天

氣
周
流
，
高
下
不
同
、
清
濁
各
異
，
而
其
行
度
之
遲

速
，
亦
參
差
不
齊
，
故
可
分
為
﹁
九
重
天
﹂。
其
他
如

﹁
元
會
運
世
﹂、
﹁
氣
中
之
神
﹂，
皆
屬
﹁
變
易
﹂
之
氣

︵
註
11
︶。

︽
道
義
疑
問
解
答
︾
曰
：
﹁
宇
宙
間
的
氣
體
，
普
通

也
稱
為
天
，
因
為
氣
體
，
輕
清
的
，
是
天
；
重
濁
的
，

是
地
。
輕
清
屬
陽
、
重
濁
屬
陰
。
陰
陽
對
待
，
即
稱
為

乾
坤
。
乾
為
天
，
坤
為
地
，
我
們
曾
說
：
﹃
天
地
萬

物
﹄，
這
個
天
就
是
氣
天
。
如
果
沒
有
這
個
天
，
而
地

就
不
能
支
持
，
人
物
也
不
能
生
長
，
日
月
星
辰
也
不
能

懸
掛
，
並
且
一
切
有
形
色
的
物
件
，
都
不
能
存
在
。
所

以
他
的
功
用
，
就
是
流
行
升
降
，
默
運
四
時
，
終
紿
萬

物
。
﹂︽
一
貫
探
原
︾
曰
：
﹁
若
不
明
乎
理
，
囿
於
氣

中
，
卻
慾
調
息
，
終
身
不
怠
，
可
成
此
天
之
果
。
縱
能

飛
雲
走
霧
，
感
而
遂
通
，
宗
動
天
流
行
之
氣
，
十
二
萬

基礎雜誌17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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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千
六
百
年
，
終
歸
窮
盡
；
此
天
既
盡
，
成
此
天
之
果

者
，
能
不
隨
之
而
盡
乎
？
釋
曰
：
﹃
饒
經
八
萬
劫
，
終

須
落
空
亡
，
仰
箭
射
虛
空
，
力
盡
終
歸
墮
。
﹄
蓋
謂
修

此
天
之
果
者
而
發
也
。
﹂

陰
陽
、
天
地
相
交
則
生
萬
物
，
有
﹁
動
物
﹂
、

﹁
植
物
﹂、
﹁
礦
物
﹂
之
分
；
日
月
相
交
則
﹁
晦
朔
﹂、

﹁
弦
望
﹂，
而
生
卦
爻
。
其
他
如
﹁
禮
樂
、
五
音
、
舞
、

音
之
四
象
﹂﹁
度
量
衡
﹂
亦
可
推
演
而
知
。

︽
道
義
疑
問
解
答
︾
曰
：
﹁
象
天
、
就
是
形
形
色

色
，
有
實
質
可
見
的
一
界
。
在
天
日
月
星
辰
；
在
地
山

川
動
植
礦
。
換
句
話
說
：
凡
是
形
體
的
物
件
，
無
論
有

情
無
情
，
都
是
屬
於
象
天
。
﹂

修
此
天
之
果
者
，
取
坎
填
離
，
著
形
著
象
者
多
，

不
能
超
脫
也
。

故
︽
一
貫
探
原
︾
曰
：
﹁
此
天
︵
氣
天
︶
之
下
，

七
政
象
天
，
取
坎
填
離
之
法
，
本
於
象
。
取
坎
中
之

陽
，
填
離
中
之
陰
，
補
離
成
乾
，
日
月
會
合
，
結
而
成

丹
。
木
火
一
家
，
離
日
為
性
；
金
水
一
家
，
坎
月
為

命
；
坎
離
顛
倒
，
簇
五
合
三
，
會
三
為
一
，
性
命
雙

修
，
亦
大
近
理
。
所
可
疑
者
，
︽
中
庸
︾
曰
：
﹁
天
命

之
謂
性
﹂，
賦
畀
謂
命
，
稟
受
謂
性
，
賦
畀
、
稟
受
，

一
理
而
已
，
原
非
有
二
也
。
故
曰
：
﹃
率
性
之
謂

道
﹄。
宋
儒
釋
之
曰
：
﹃
性
即
理
也
，
理
即
五
常
。
﹄

五
常
即
至
靜
不
動
，
常
而
不
變
之
理
天
也
。
修
理
天
之

果
者
，
則
以
性
為
理
；
修
氣
天
之
果
者
，
則
以
性
為

氣
；
修
象
天
之
果
者
，
則
以
性
為
離
，
為
日
、
為
汞
、

為
龍
、
為
鼎
、
為
奼
女
。
以
命
為
坎
，
為
月
、
為
鉛
、

為
虎
、
為
爐
、
為
嬰
兒
。

千
名
萬
號
，
不
勝
枚
舉
，
此
等
功
夫
；
實
不
同
於

中
庸
，
而
大
異
乎
中
庸
，
中
庸
之
道
，
孔
子
之
道
也
，

而
可
與
之
異
乎
？
﹂

故
吾
人
需
認
理
歸
真
，
去
相
入
氣
、
超
氣
達
理
，

此
於
至
善
也
。

何
謂
一
貫
？
﹁
一
貫
﹂
者
，
至
靜
不
動
天
，
以
理

貫
萬
物
，
為
人
生
本
然
之
性
，
道
心
、
元
神
之
源
。
至

靜
不
動
天
，
神
妙
不
測
之
理
，
包
羅
天
地
，
養
育
群

生
。
雖
無
聲
無
臭
，
實
無
在
無
不
在
。
此
理
無
所
不

理
，
涵
蓋
氣
天
、
與
象
天
萬
物
。
物
物
得
此
一
理
，
故

各
具
一
理
；
天
有
天
理
、
地
有
地
理
、
物
有
物
理
、
人

有
性
理
。
此
是
至
靜
不
動
之
理
天
，
以
﹁
一
理
﹂
貫

﹁
氣
天
，
象
天
﹂
者
。

宗
動
天
︵
大
極
氣
天
︶，
得
理
天
一
理
，
化
一
氣

流
行
，
為
﹁
氣
數
之
命
，
氣
質
之
性
﹂，
人
心
、
識
神

之
源
。宗
動
天
的
一
氣
流
行
，
默
運
四
時
，
上
貫
星
斗
，

下
貫
大
地
，
中
貫
人
物
，
氣
旺
則
壯
，
氣
衰
則
老
，
氣

2 0 0 3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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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
則
死
。
此
氣
升
降
沈
浮
於
氣
天
象
天
中
，
雖
視
而
不

見
，
但
實
體
物
而
不
遺
，
充
塞
於
物
之
中
，
則
氣
亦
無

物
不
貫
也
。

不
可
道
、
不
可
名
者
，
﹁
理
﹂
也
，
靜
而
能
應
，

神
妙
莫
測
；
而
可
道
、
可
名
者
，
﹁
氣
﹂
也
，
流
行
不

息
，
有
跡
可
尋
也
。

七
政
天
︵
註
12
︶
之
日
月
，
日
月
交
有
盈
虧
，
為

畫
卦
之
源
，
交
易
之
易
，
乃
卦
象
之
所
從
出
，
﹃
象
學
﹄

也
。
八
卦
不
離
陰
陽
之
交
，
陰
陽
二
氣
乃
一
氣
之
屈

伸
，
故
仍
是
一
貫
也
。

修
理
天
之
果
者
，
以
性
為
理
；
修
氣
天
之
果
者
，

以
性
為
氣
；
修
象
之
果
者
，
則
以
性
為
離
、
為
坎
，
為

汞
、
為
鉛
，
為
東
家
女
，
西
家
男

。

有
曰
：
三
教
歸
一
，
萬
法
歸
一
，
一
即
理
也
，
萬

法
歸
一
理
也
。

三
易
探
原
者
，
探
其
源
頭
也
，
探
此
理
也
；
知
止

者
，
止
於
此
理
也
，
此
方
謂
﹁
至
善
﹂。

註
13

。

︵
註
10
︶﹁
北
海
老
人
﹂
所
著
︽
談
真
錄
︾
一
書
曰
：

﹁
三
教
傳
心
，
當
前
即
是
，
克
己
復
禮
，
一
言
盡
矣
。
﹂
何

為
﹁
克
己
復
禮
﹂
？
︽
三
易
探
原
︾
曰
：
何
為
﹁
己
﹂
？

欲
妄
、
自
私
、
偏
邪
、
害
仁
之
事
，
小
而
聲
色
貨
利
，
大

而
富
貴
功
名
，
有
目
的
、
有
所
為
而
為
者
，
皆
﹁
己
﹂

也
；
何
為
﹁
禮
﹂
？
誠
心
、
公
心
、
中
道
、
成
仁
之
事
，

近
而
忠
孝
節
義
，
高
而
大
化
聖
神
，
心
性
自
然
流
露
，
無

所
為
而
為
者
，
皆
﹁
禮
﹂
也
。
克
復
之
功
，
以
﹁
事
君
﹂
，

舉
例
言
之
；
夫
為
官
而
志
在
溫
飽
，
事
君
而
有
意
沽
譽
出

名
，
臨
事
而
畏
難
苟
安
，
盡
節
而
貪
生
怕
死
，
凡
有
是

心
，
則
無
非
在
欲
、
無
非
在
私
偏
也
，
克
而
去
之
。
則
惟

知
君
之
當
事
、
忠
之
當
盡
，
此
心
坦
白
廣
闊
大
公
無
私
，

國
家
正
常
，
則
安
份
在
位
，
正
直
處
世
；
國
家
變
化
、
則

鞠
躬
盡
瘁
，
死
而
後
已
。
即
使
致
君
於
正
道
上
，
於
世
上

升
至
仁
壽
、
富
甲
天
下
、
貴
為
王
侯
、
功
蓋
世
界
、
名
垂

青
史
，
亦
存
其
所
無
事
之
心
，
無
為
而
已
。
然
﹁
克
己
﹂

乃
﹁
守
約
﹂
之
事
，
明
體
之
事
，
雖
復
﹁
天
理
﹂
之
理
，

猶
未
復
三
千
三
百
之
禮
也
。
事
君
而
不
知
復
禮
，
則
流
為

忠
而
不
學
之
議
。
欲
行
王
道
者
，
尊
德
性
而
外
，
道
問
學

之
功
，
又
不
容
緩
矣
，
明
其
體
而
達
其
用
，
體
用
兼
備
，

方
算
完
全
。
故
舉
凡
禮
樂
刑
政
之
間
，
因
革
損
益
之
處
、

不
泥
於
古
、
不
流
於
俗
、
不
固
執
而
活
潑
變
化
隨
時
制

宜
，
各
得
其
當
，
然
後
謂
之
復
禮
也
。
言
克
己
必
繼
以
復

禮
，
然
後
知
聖
人
立
言
於
無
過
之
地
，
無
非
在
﹁
至
誠
至

公
、
大
中
之
﹂
流
露
也
。

註
11

理
氣
象
所
包
含
之
三
界
各
項
，
詳
見
拙
著
︽
三

易
探
原
白
話
註
解
︾

註
12

七
政
天
：
金
木
水
火
土
五
行
天
，
加
上
日
與

月
。
註
13

一
﹁
一
以
貫
之
﹂
全
文
，
摘
錄
自
﹁
北
海
老
人
﹂

所
著
︽
一
貫
探
原
︾
一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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